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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监管，本文阐述了职工薪酬与计算、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关系，提出了建立个人所

得额计税账户监管体系，建立企业与税务部门双链动态管理个人所得税的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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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以下

简称《职工薪酬准则》）是企业职工薪酬核算与管理的理论依

据，2008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企业代扣代缴或个人申报

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法律准绳，它们从不同层面诠释了个人所

得税的重点与内容。为了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监管，本文分析

了职工薪酬核算与个人所得税的关联性问题，提出了以职工

薪酬核算为基础，建立个人所得额计税账户监控体系，建立全

国各税务部门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从而形成税务部门与企

业双链动态管理个人所得税的监管模式。

一、职工薪酬与个人所得税关联性分析

1. 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薪酬准则》规定的

工资是由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构成工资总额的计时工资、计

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确定，与《个人所得税法》所指的工

资、薪金所得的口径基本相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因

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

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应缴纳个

人所得税。《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自

己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

房公积金，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企业代扣职

工个人所得税=移［（个人月工资收入原2 000）伊各适用税率原

速算扣除数］。

2. 职工福利费。《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未对

职工福利费的计算做出具体规定，企业可以按以前工资总额

的14%计提，计入成本费用，也可以按其他比例计提。《个人所

得税法》第四条规定，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免纳个人所得

税。这里所说的福利费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企事业单

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提留的福利费或者工会经费中支付给

个人的生活补助费；救济金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支付

给个人的生活困难补助费。但是，该项内容规定了应当并入工

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的有：淤从超出国家规定的比

例或基数计提的福利费、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的各种补贴、

补助；于从福利费和工会经费中支付给单位职工的人人有份

的补贴、补助；盂单位为个人购买汽车、住房、电子计算机等不

属于临时性生活困难补助性质的支出。

所以，职工福利费的计算不能一概而论。企业应当据“应付

职工薪酬———应付福利费”账户的核算内容，确认其是否属于

应纳税工资、薪金所得，以正确计算应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3. 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是指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

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是企业按照国

务院、各地方政府或企业年金计划规定的基准和比例计算，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的五项保险费内容。其来源有：淤职工

个人缴纳；于企业正常缴纳；盂企业以购买商业保险形式提供

给职工的各种保险待遇。以上内容均应确认为应付职工薪酬，

并根据职工提供服务的受益对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

损益。

《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

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

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但该项扣除有两个特

例：一是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超过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规定的缴费比例或办法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

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应将超过部分并入个人当期的工

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二是对于单位为职工个人购

买商业性补充养老保险等，在办理投保手续时应作为个人所

得税的“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缴纳个

人所得税；因各种原因退保，个人未取得实际收入的，已缴纳

的个人所得税应予以退回。

可见，企业应根据《职工薪酬准则》在“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社会保险费”账户分别上述核算的不同情况进行扣

除或并入个人应税工资所得计算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4. 住房公积金。《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单位为个人缴

付和个人缴付的住房公积金，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额

中扣除。这里所说的扣除数为单位和个人分别在不超过职工

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12%的幅度内，其实际缴存的住房

公积金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单位和职工个人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平均工资不得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地区城

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具体标准按照各地有关规

定执行。单位和个人其中一项内容超过上述规定比例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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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应将超过部分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

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为此，企业应根据《职工薪酬准则》在

“应付职工薪酬———住房公积金”账户分别上述核算情况进

行扣除或并入个人应税工资所得计算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5.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是指凡是建立工

会组织的企事业单位，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

向工会拨交的经费。职工教育经费是为满足经济建设需要，加

强职工培训，提高企业职工队伍素质，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

列入成本费用的经费。其会计核算方法同上述费用。但《个人

所得税法》对该费用没有做出具体规定。根据《个人所得税法》

的基本原则，该费用若不直接支付给职工个人，则不计入个人

所得额计税；否则以现金或实物形态支付给职工个人，应计算

缴纳个人所得税。

6. 非货币性福利。《条例》第十条规定，个人所得税的形

式，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所得为

实物的，应当按照取得的凭证上所注明的价格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无凭证的实物或者凭证上所注明的价格明显偏低的，参

照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所得为有价证券的，根据票面

价格和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所得为其他形式的经济

利益的，参照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对该项内容企业应

在“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账户分析确认个人所得

额，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7. 辞退福利。根据有关规定：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其收入在当地上一年度职

工平均工资3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的部

分，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于个人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收

入，可视为一次取得数月的工资、薪金所得，允许在一定期限

内进行平均。具体平均办法为：以个人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

收入，除以个人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数，以其商数作为个人的

月工资、薪金所得，按照《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

得税。个人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数按实际工作年限数计算，超

过12年的按12计算。个人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又再次任职、受雇

的，对个人已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不再与

再次任职、受雇的工资、薪金所得合并计算补缴个人所得税。

所以，对该项内容企业应在“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账

户分析确认个人所得额，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8. 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该项内容有

两方面处理：一是支付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

资，其个人所得税与前述第一项内容相同；二是以权益形式结

算的认股权，其职工薪酬应按相关规定分别权益形成的内容

确认个人工资、薪金所得，计缴个人所得税。

二、加强职工薪酬个人所得税监管的建议

1. 建立个人所得额计税监控账户体系。设置“计税个人

所得额”、“待计个人所得税”账户。“应付职工薪酬”账户是为

了反映企业应付给职工的薪酬而设置的负债类账户，从上述

分析可见，它不能全面归集《个人所得税法》所列的十一项应

纳税个人所得额，故有必要设置一个反映企业职工个人综合

所得基本状况的“计税个人所得额”账户，该账户从性质上可

列为资产类账户。其用途在于核算和归集企业职工个人所得

额的总体状况。该账户借方登记构成个人所得额的计税内容，

贷方登记税法允许扣除数及已经计算个人所得税后数额的冲

减，余额是尚未计算的个人所得额。该账户明细内容按《个人

所得税法》规定的十一项应纳税个人所得额内容，设置专栏进

行核算。当发生企业以现金或实物形式支付应税个人所得时，

借记“计税个人所得额”科目，贷记“待计个人所得税”科目；平

时或月末、季末、年终用计税个人所得额计算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时，分类、分项根据“计税个人所得额”账户的数额，借记

“待计个人所得税”科目，贷记“计税个人所得额”科目。

设置“待计个人所得税”账户，用于企业计算缴纳个人所

得税的综合数据管理。从用途上讲，该账户可列为调整类账

户，借方登记已经使用过的个人所得额以及《个人所得税法》

允许扣除数，贷方登记按工资、劳务报酬或其他形式的个人所

得额用于计算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额，余额表示尚未使用计

算的个人所得额。平时或月末计算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时，利

用“计税个人所得额”账户数据，预计或计算应交未交个人所

得税时，借记“待计个人所得税———应扣数”、“待计个人所得

税———计税额”科目，贷记“计税个人所得额”科目。通过以上

两个账户的结合使用，便于企业、税务部门加强对个人所得税

计算与缴纳情况的监控。

2. 建立税务部门数据网络系统。税务部门将来自企业

“计税个人所得额”与“待缴个人所得税”明细表的数据按行业

分类汇总分析后，借助计算机，加强基于个人所得额数据处理

信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将来自全社会个人综合所得分行业、

单位、收入性质归类，实现对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或个人申报

缴纳的管理，对重点行业和企业实行重点数据监管。通过网络

数据的通报，实行税务、企业、社会各界参与的个人所得税申

报缴纳的动态管理。

3. 建立与完善税务机制。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管

理环节立法。做好纳税人、支付单位和银行三方税务申报制

度，加强税收立法缴纳程序法的建设，实现财税分离的税务会

计模式。建立一个由分项与综合数据管理相结合的混合税制

模式，并逐步过渡到综合税制模式。在综合税制中，可将劳务

性质所得，如工资和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劳

务报酬所得、投稿所得等，合并为综合所得，平时预缴，年终汇

算；将财产所得、偶然所得等合并为偶然所得，简化计算程序，

实现规范化管理。同时，结合实施纳税代理员制度，实现对个

人所得税的动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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